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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2-038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21,033,080.28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与收

益相关，将计入当期损益，并对公司 2022年度损益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和最终对公司损益的
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 2022 年 4 月 15 日至今，

共计收到政府补助 21,033,080.28 元，均与收益相关，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 4.14%。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元

序号 获得公司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获得时间 补助金额

1

昆 药 集 团 股
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科技厅 研 发 项 目 补 助 /
产业扶持资金

云南省 科 技 厅 关
于 2022 年生物医
药领 域科 技 计 划
第一批 拟 立 项 项
目的公示

与收益相关 2022/05 5,140,000.00

2 昆明市财政局 专项发展基金 昆 财 产 业 （2022）
75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3,700,000.00

3 昆 明 高 新 技 术
产业开发区 产业扶持资金 昆 高 开 委 发

〔2020〕10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3,106,847.25

4 昆明市财政局 技 术 改 造 和 技
术创新资金

昆 财 产 业 〔2022〕
73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540,000.00

8

昆 明 中 药 厂
有限公司

昆 明 高 新 技 术
产业开发区

技 术 改 造 和 技
术创新资金

昆 工 信 通 （2022）
19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1,000,000.00

9 云南省科技厅 产业扶持资金
云 科 规 （2019）3
号 、 云 科 资 发
（2019）7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5 799,000.00

5
昆 明 贝 克 诺
顿 销 售 有 限
公司

昆明市财政局 产业扶持资金 昆 财 产 业 （2022）
75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1,500,000.00

6
昆 明 贝 克 诺
顿 制 药 有 限
公司

昆明市财政局 技 术 改 造 和 技
术创新资金

昆 财 产 业 〔2022〕
73 号 与收益相关 2022/07 810,000.00

7 江 西 良 生 医
药有限公司

江 西 省 袁 州 医
药 工 业 园 管 理
委员会

产 业 发 展 专 项
资金 政府扶持 与收益相关 2022/06 1,348,900.00

10
其他单 笔 50
万 元 以 下 小
计

——— ——— ——— 与收益相关 ——— 3,088,333.03

合计 21,033,080.28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上述公司及其下属子公

司共计获得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1,033,080.28 元，其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0.00 元，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21,033,080.28 元。 预计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全部计入其他收益， 金额为
21,033,080.28元，预计会增加当期净利润 1,787.8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
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 2022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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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于 2022年 8月 15日以现场+通讯会议的
方式召开公司十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由公司汪思洋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 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
下决议：

1、 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 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3、 关于 2022年半年度资产处置的议案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4、 关于公司新设昆药集团脑病药物研究院的议案
为发挥公司在脑病药物研发方面的特长，汇集国内脑病领域的专家资源，公司拟成立昆药集团脑

病药物研究院（以下简称“脑病研究院”）。脑病研究院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在研究院
正式立项的项目，纳入昆药集团研发项目管理体系。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5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新
设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由董事会审议
通过即可实施。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5、 关于公司副总裁申请辞去职务的议案
因个人原因，吴生龙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任后，吴生龙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吴生龙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6、 关于修订公司《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担保管理制度》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7、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相

关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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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
召开公司十届七次监事会会议。会议由公司肖琪经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人，实际参加表决 5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关于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监事会意见：《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 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2、 关于 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同意：5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公司代码：600422 公司简称：昆药集团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昆药集团 600422 昆明制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梦珣 董雨

电话 0871-68324311 0871-68324311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医路 166 号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医路 166 号

电子信箱 irm.kpc@holley.cn yu.dong@holley.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029,349,137.35 8,892,918,546.89 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12,399,803.99 4,783,336,322.29 0.6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227,510,309.16 4,093,071,610.10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602,986.99 332,069,672.19 -3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413,023.39 202,509,326.80 -2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622,103.61 -148,777,715.26 -7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 7.24 减少 2.7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 0.2857 0.4379 -34.76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 0.2857 0.4379 -34.76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40,46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 、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98 234,928,716 0 无 0

云南合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1 59,982,73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前沿医疗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56 27,000,057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74 13,200,857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6 11,814,900 0 无 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1.53 11,639,138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
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6 7,300,000 0 无 0

国寿安保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险－国寿安保基金国
寿股份均衡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可供出售 ）

其他 0.85 6,420,400 0 无 0

吴彩银 境内自然人 0.81 6,150,000 0 无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
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5,746,6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中，因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立集团 ”）持有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立医药 ”）100%公
司股权，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
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022 年 5 月 6 日，公司控股股东华立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华立集团与华润三九签订《股份转让

协议》，华立医药、华立集团向华润三九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昆药集团 212,311,616 股股份（占昆药集团
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8%），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截至报告披露日，华
润三九已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
执二审查决定[2022]424号）。目前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有关详情可查阅公司 2022-027号、
2022-034号公告。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2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滞胀风险上升，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 新冠毒株较

强的传播能力和较快的变异速度造成国内疫情多点散发，超预期突发因素带来较大冲击，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医药行业领域，受前期高基数及疫情扰动、集采常态化等多重因素影响，非疫情相关细分领域增
速回落。 需求端，3月以来，受疫情多点反弹影响，疫情区内出现停诊限流，医患流动、医院等医疗机构
及零售终端经营受限，医疗及消费需求压制明显。政策端，国务院、国家药监局、医保局、卫健委等相关
部委陆续发布多项政策，全方位推动和鼓励国产替代、真创新、国际化。《“十四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
等重要政策出台，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政策框架。 集采和医保谈判常态化，覆盖范围和品种逐
渐扩大、采购金额逐年上升，在重塑市场格局、压缩利润空间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国产药品转向以品
质、价格和临床效果为导向，加快医药企业成本管控、模式迭代和产业创新的步伐。 中药细分领域，国
家政策持续出台，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并为十四五中药行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在疫情反
复、老龄化加深及大众健康意识提升等多重因素下，中药兼具医疗及消费属性，需求端渗透率及黏性
持续提升，中药消费品市场增长空间广阔；受带量采购、医保控费等政策挤压，中药消费品主渠道竞争
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渠道管理完善、品牌延展好、产品体系迭代能力强的品牌中药企业将具备更强
的竞争优势，并在持续提升品牌集中度的同时，快速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 年 5 月， 公司控股股东华立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华立集团与华润三九签署《股份转让协
议》，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合计约 2.12亿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28%）转让给华润三九，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可能因此发生变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持续变迁的行业产业格局及
新老股东更替的关键变化，公司坚信，新格局孕育新机遇，以新迎新，于变局中开新局；新思维拥抱新
变化，驭变图强，在变革中谋未来。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抢抓市场机遇、坚定变革信心，在新发展格
局中着力孕育新机的创造力、迎接困难的战斗力和面对未来的凝聚力。公司坚持以品牌力、产品力、渠
道力和创新力持续巩固和构建细分赛道的护城河和竞争壁垒， 打造昆药血塞通口服系列和“昆中药
1381”精品国药两大口服产品的盈利增长，为公司中长期稳健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依托在植物药领域
的研发底蕴及技术优势，在核心领域优势赛道进行产品和产业布局，实现三七、青蒿在大健康赛道产
业链价值最大化，推动公司不断实现迭代升级和自我超越，以美丽健康板块打造企业第二增长曲线；
依托公司在青蒿素产业开辟的国际化网络优势，持续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加速产业出海，为公司海外
健康板块的构建奠定良好基础。

1、昆药血塞通、“昆中药 1381”多向赋能，加速构建慢病管理、健康消费双平台
以昆药血塞通系列为核心，加速构建慢病管理平台：公司持续推进“院内-院外”、“针剂-口服”双

轮驱动战略，全力打造口服、零售两个增长极。围绕“络泰+”模式，聚焦“中风防治”这一重要慢病市场，
持续搭建以中风防治为核心的脑血管慢病管理生态圈，将昆药血塞通打造为中风防治领域专业品牌。
院内：公司以“自营+招商”模式，持续提升终端掌控与医院开发能力，加大医院开发力度，持续深耕院
内市场，充分发挥血塞通软胶囊与血塞通滴丸的渠道组合优势，与竞品形成差异化竞争。院外：在大品
类、强品牌、拓渠道多维共振驱动下，公司口服剂产品业务、院外业务持续实现快速增长，并为公司产
品结构收入、渠道结构收入带来持续突破性变化。 报告期内，血塞通软胶囊院外同比增长 34.69%；与
此同时，受疫情反复及中成药集采等因素影响，血塞通软胶囊院内销售上半年有一定影响，血塞通软
胶囊销售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此外，受益于中成药省级联盟集采、医保试点政策逐步落地，供给需求
双向修复助推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呈现稳步复苏态势。报告期内，公司抓住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在湖
北中成药集采联盟、广东中成药集采联盟双中标以及进入医保支付标准试点品种的政策契机，以广覆
盖、多科室、下基层为主要突破路径，挖掘新的增量机会，夯实稳定针剂市场格局，注射用血塞通（冻
干）同比增长 38.04%。

推动“昆中药 1381”品牌出圈，打造精品国药健康消费平台：“昆中药 1381”借助悠久深厚的中医
药文化积淀，持续推动大品牌大 C建设，开创 OTC快消化营销模式，打造精品国药健康消费平台。 昆
中药通过《昆中药补脾白皮书》、补脾演说家等项目在公众中进行脾胃健康科普教育，在全域持续积累
消费者规模，并加深消费群体的品牌忠诚度，为“昆中药 1381”品牌成长带来“新势力”。 同时，昆中药
先后与一心堂、健之佳、老百姓、怡康医药、燕喜堂、大参林、高济医疗、瑞人堂、国大万民、荣华大药房
等连锁终端签订参苓健脾胃颗粒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各大连锁药店，通过品牌出圈、营销跨界、终端场
景、推广爆破、用户生态等八大增量驱动 OTC快消化营销，实现线上线下、渠道内外联动赋能，全面构
建“昆中药 1381”品牌力。 在重点聚焦参苓健脾胃颗粒、舒肝颗粒、香砂平胃颗粒等核心品种打造的同
时，持续培育清肺化痰丸、金花消痤丸、口咽清丸等在内的潜力品种和特色品种，在不同阶段推出爆品
出圈，并进行品类赛道卡位，从品类、规模等不同维度构建产品梯队，拓宽“昆中药 1381”品牌认知的
品类宽度， 并实现品牌持续升级迭代。 报告期内， 昆中药营收、 利润再创历史新高， 实现营业收入
69,573.74万元，同比增长 6.63%，实现净利润 9,020.28万元，同比增长 94.75%；参苓健脾胃颗粒、舒肝
颗粒、香砂平胃颗粒、清肺化痰丸、金花消痤丸分别同比增长 13.82%、2.90%、24.57%、11.38%、80.11%。

公司持续进行产品循证医学研究，以学术力助推产品品牌质量建设。 报告期内，由北京大学医药
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开展的评价天麻素注射液疗效和经济性的真实世界研究取得重大成果， 该成果成
功发表在英国 BMC出版集团的《Chinese Medicine》（影响因子 5.45）2022 第一期。 该研究是首个从疗
效和经济性两方面对天麻素注射液进行评估的真实世界研究， 为天麻素注射液治疗头晕眩晕提供了
强有力的真实世界证据。 昆中药独家品种舒肝颗粒抑郁症临床研究进入国际权威学术界视野。 2022
年 3月“舒肝颗粒治疗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mixed anxiety-depressive disorder,MADD)的随机、双盲、安
慰剂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发表在国际期刊《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证明了舒肝颗粒对混合
性焦虑抑郁障碍治疗效果明显。论文科学阐述了混合性焦虑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临床循证等方面的
研究现状，并通过试验证明了舒肝颗粒治疗 MADD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应用前景，为临床提供支持依
据和治疗 MADD的药物建议。这是首个在中国甚至世界上进行 MADD治疗的随机对照的多中心临床
试验。 2022年 6月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CNS Neuroscience ＆ Therapeutics（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科学与治
疗，影响因子 7.035）刊登了舒肝颗粒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微生物和代谢产物改善 PI3K/Akt/mTOR 通路
蛋白磷酸化抑制海马炎症，从而改善模型鼠抑郁样行为的调控机制，为舒肝颗粒抗抑郁明确了靶点和
药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核心产品学术力。

2、昆药健康、海外板块持续发力，快速打造美丽健康、海外健康两大新增长极
昆药健康：（1）业务高速增长，2022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192.92%。 报告期内，昆药健康业务保持持

续高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6294.05 万元，同比增长 192.92%。 现金流持续改善，经营质量不断提升。
（2）深化电商渠道，积极布局新零售。 2022年上半年，K昆药/KPC京东自营双入驻，超过 1500 家线下
便利超市上架，线上线下双平台发力；昆药三七牙膏分别与辛选基地、云南抖音直播基地达成战略合
作，直播攻坚战再下一城；5 月，昆药 KPC 首家自有品牌新零售样板店———KPC 昆药科技美肤馆正式
落地杭州西嘉广场，标志着昆药健康进入了用户粘度更高、价值更突出的“皮肤管理”新赛道。（3）持续
打造明星单品， 逐步实现以三七为核心的皮肤护理和口腔护理赛道的重点突破。 昆药健康通过多波
段、多赛道持续推爆新品和明星单品，在不断拓宽品牌认知的品类宽度的同时，更为昆药健康的快速
成长提供更多确定性保障。报告期内，三七冻干礼盒、妇科凝胶单品销售均超 7百万；三七牙膏销售超
6百万；三七面膜销售超 4百万；复活草面膜销售超 3百万。（4）研发升级，创新提质。 报告期内，昆药
健康完成 KPC三七护肤系列产品功效升级及新备案；完成三七亮白牙膏、三七精粹牙膏升级开发；完
成昆药生物肽牙膏新的配方及包装设计，并启动华西口腔医院功效临床验证；开发 KPC 天麻修护舒
缓系列、甘草美白淡斑系列护肤、K.PLANT青蒿去屑止痒洗发水等功效护肤及日化洗护等新品。 与此
同时，昆药健康与华西医院、华西口腔医院、重庆中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等权威专业机构及相关权威专家医研共创，布局研发；与珀莱雅、诺斯贝尔、膜法世家、香港彭氏
集团等行业知名企业共建研发实验室，药企 DNA 赋能昆药健康，逐渐构筑昆药健康未来发展的底层
支撑和竞争壁垒。（5）4年磨一剑，青蒿之花终绽放。 历时 4年，公司与上美集团合作的合资公司上海
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专研敏感肌微生态的护肤品牌———安敏优青蒿护肤系列功效护肤产
品，首批五款新品天猫首发，正式切入微生态护肤市场。

海外板块：面对严峻多变的国际局势，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产业全球化布局，
提升国际竞争力。 依托青蒿素搭建的国际销售快车道，昆药海外加快国际销售网络布局，目前公司国
际销售网络已覆盖 15个亚洲国家、1个大洋洲国家、34多个非洲国家、2个欧洲国家、1 个北美国家及
2个南美洲国家。（1）PQ认证实现突破性进展：科泰复 12片 PQ认证完成 BE（生物等效性）试验，证明
结果等效，并通过了世卫有效性部分的认可，为后续科泰复通过 PQ 认证进入国际公立市场奠定坚实
基础。（2）国际注册持续推进：累计提交注册 37个产品，获得 8个产品的注册批准。（3）对外援助再获
佳绩：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的核心执行企业；参加联合国柬埔塞、巴基斯坦、黎巴嫩、桑岛等项
目投标，中标 UNOPS柬埔寨项目及供货执行；执行缅甸 、塞拉利昂、巴拿马、乌拉圭、老挝、萨摩亚、特
多等国家援助项目。

3、聚焦核心治疗领域，研发创新持续蓄力
2022年新一轮疫情反弹对国内部分城市尤其对上海影响较大，公司克服多重困难极力保证和推

进 30余个（包括在沪开展的）在研项目进度。 创新药物临床试验如期开展：自主研发的适用于缺血性
脑卒中的中药 1 类新药 KYAZ01-2011-020 临床 I 期进展顺利， 已完成 I 期多次给药耐受性试验观
察，准备向 II期过渡。 适用于异柠檬酸脱氢酶-1（IDH1）基因突变 1 类创新药 KYAH01-2016-079 继
续推进临床 I期研究，病例继续入组。 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团队）合作的、适用于治疗自体免疫
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 KYAH02-2016-078 的 II 期临床试验已完成数据清理，质控和总结报告
撰写进行中。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项目持续发力：适用于高磷血症的 KYAH03-2020-150 及适用于精
神类用药的 KYAH06-2018-094已完成相关研究，总结回顾准备申报。 产品二次开发继续推进：在产
抗疟药产品工艺改进的二次开发项目 KYAH07-2014-071喜获批准，降血脂药 KYEH11-2021-167 获
准恢复生产，为公司心脑血管治疗领域注入新品。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共计 5,726.84万元，占工业销售收入的 2.82%。申请国内专利 11项，PCT
发明专利 3项；获得国内专利授权 13项，PCT发明专利 3项。

4、营销整合价值重构，彰显组织变革活力
公司围绕“一个昆药”、“一个标准”、“一种语言”、“一种管理文化”的数字化目标，整合集团本部、

昆中药、贝克诺顿三大营销团队，通过业务前台改革带动中、后台团队整合；持续推进统一数据口径、
统一评价标准、统一沟通语言的目标工作；打造“品牌集群”、“产品集群”、“车间集群”、“事业部集群”、
“平台集群”等模块集群；实现数字信息透明化、公开化、数据动态化，促进集团内资源共享、工作协同，
制造效率、人均效率、整体效率提升，更好的将业务与技术结合，成为赋能业务和产业的数字化创新
者。报告期内，公司成立昆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整合营销团队，共享后台资源，提升企业运作效率，数
字化重构企业价值链，全方位赋能公司变革升级。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 2022年 5月 9日披露了《昆药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

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 公司控股股东华立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华
立集团与华润三九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华立医药、 华立集团向华润三九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212,311,616股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8%）（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目前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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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6 号）核准，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公开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 1,254 万张，每张面值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5,4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124,459.06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
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9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验证报告》
（天健验（2019）82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月 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可转换公司

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设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将“年产 6万吨铝合金车身板产业化建设项目”变更为由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联晟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晟新材”）实施的“年产 80万吨电池箔及配套坯料项目”，并将原项目剩余
募集资金用于变更后的项目投资。同时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公司将与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保荐机构及相关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新项
目“年产 80万吨电池箔及配套坯料项目”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实施有效监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终止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全资子公司新设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95）。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2 年 8 月 15 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内
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合称为“甲方”）与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以下简称“乙方”）签订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协议”）。 该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晟新材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分行开立了账号为 32050175863609188888 的银行专户，截至 2022 年 8 月 15 日，专户余额
为 0元。该专户仅用于联晟新材“年产 80万吨电池箔及配套坯料项目”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的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三、《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一、甲方二、乙方、丙方签订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上述账户仅用于甲方二“年产 80万吨电池箔及配套坯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

2、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
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甲方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及
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丙方。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
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

3、甲乙各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主办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职责，进行持续督
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主办人张宁、金田及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乙
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
代表人/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 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要素是否齐

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甲方二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
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书面通知乙方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
力。

10、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2-039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

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

能导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且目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接近，如后续过户完成，不排除未
来在公司控制权变化方面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
占用资金余额为 56,798.84 万元（其中， 本金 49,689.23 万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利息为
7,109.61 万元，尚未统计后期利息及相关费用），该事项尚无实质性解决进展。 如后续控制权发生变
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督促相关股
东在控制权变动前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作出承诺，尽快予以清偿或化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 2022年 8月 15 日收到公司股东
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体集团”）破产管理人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中伦律师事务所”）函告，深圳市朗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地科技”）于 2022 年
8 月 5 日通过淘宝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以 439,423,747.17 元竞买了一体集团持有的公司
252,324,862股股票，现已完成拍卖尾款支付。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2022年 8月 5日， 竞买人朗地科技通过淘宝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以 439,423,747.17 元竞买了

一体集团持有的公司 252,324,862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8月 6日披露的《中珠医疗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8号）。

2022年 8月 15日，经中伦律师事务所函告，竞买人朗地科技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向深圳市一体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支付拍卖尾款 399,127,466.71元。 据此，竞买人朗地科技已履行完
毕支付 439,423,747.17元拍卖款的义务。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
能导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且目前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接近，如后续过户完成，不排除未
来在公司控制权变化方面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为 56,798.84 万元（其中，本金
49,689.23万元，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的利息为 7,109.61 万元，尚未统计后期利息及相关费用），该
事项尚无实质性解决进展。如后续控制权发生变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在控制权变动前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作出承
诺，尽快予以清偿或化解，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朗地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127,8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15%。 朗地科
技不属于一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方，亦不属于公司董监高向公司报备的关联方。待后续竞买
人完成股权过户后，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积极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拍卖前，公司股东一体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2,324,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61%；2022
年 8月 5日，朗地科技在淘宝阿里拍卖破产强清频道以最高应价竞得一体集团持有的 252,324,862 股
中珠医疗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61%。 截止目前，该笔拍卖法院尚未出具拍卖成交裁定，尚未完成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若后续完成股权过户，一体集团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朗地科技将持有公司股
份 380,172,8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77%。

5、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一体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52,324,8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61%，且一体
集团已被司法裁定破产， 中伦律师事务所为其一级管理人； 一致行动人一体正润持有公司股份
62,340,8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28%、一致行动人金益信和持有公司股份 9,490,99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476%。一体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24,156,7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66%。

6、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一体集团债权总额为 279,044,988.87 元，债权性质为无财产担保
债权（普通债权）； 公司子公司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持有一体集团债权总额为 34,290,024.93
元，债权性质为无财产担保债权（普通债权）。 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持有一体集团总额为 313,335,013.80
元。鉴于一体集团已被司法裁定破产，公司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权利，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54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结案；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之一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色科技）为中铝国

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涉案的金额：原告请求二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 77,362,214.84元、利息（利息以未付工程款数

额为基数按照 LPR从实际应付款之日起计算至全部付清之日止，暂算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为人民币
6,083,337元）、诉讼费；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由于原告的起诉被裁定驳回，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年 5月 6日，洛阳市涧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涧西住建局）作为发包人与联合体

中色科技及河南省嘉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建筑） 签订了与案件相关的工程总承包合
同，约定由联合体中色科技及嘉德建筑负责工程设计咨询及施工，涧西住建局根据合同约定向中色科
技及嘉德建筑支付工程款。嘉德建筑以涧西住建局拖欠工程款、中色科技怠于履行催收工程款项的合
同义务为由，向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8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4））。

二、案件进展情况
近日，中色科技收到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民事裁

定书》（（2022）豫 0305民初 3068号），裁定如下：
驳回嘉德建筑的起诉。
本案当事人在上诉期内均未提起上诉。
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由于原告的起诉被裁定驳回，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不利影

响。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 报备文件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豫 0305民初 3068号）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53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中铝国际(天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建设）系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涉案的金额：天津建设被请求支付建设工程赔偿款人民币 40,000,000 元、原告赔付商品房实
际购房人延期交房违约金所产生的损失人民币 10,068,748.51 元、原告缴纳行政罚金所产生的损失人
民币 723,600 元、原告拍卖房屋的损失人民币 269,179 元、利息（利息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 2022 年 6
月 20日起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天津建设实际付清之日止）、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相关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公告的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
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天津建设于近日收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传票》（（2022)

津 0116民初 19012号），中爱文化传播（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爱文化）因合同纠纷将天津建设
作为被告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现将本次诉讼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
原告：中爱文化
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官庄镇田盘胜景总部园区 23-1-101
法定代表人：董仲元
被告：天津建设
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与中心大道交口空港商务园西区 24座
法定代表人：李华国
第三人：天津鑫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通置业）
住所地：天津市蓟县官庄镇镇政府门前
法定代表人：董仲元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案情
2019年 12月 25日，中爱文化受让天津建设持有的鑫通置业百分之百的股权并取得鑫通置业所

有的房地产项目。
中爱文化近日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天津建设存在未披露股权交割前鑫通

置业实际资产情况的情形、 天津建设控制鑫通置业期间鑫通置业签署合同及承担债务行为给中爱文
化造成重大损失。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诉讼请求内容
中爱文化就与天津建设之间的合同纠纷，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诉讼请

求内容主要如下：
（一）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建设依约支付中爱文化建设工程赔偿款项人民币 40,000,000元；
（二）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建设依约支付中爱文化赔付商品房实际购房人延期交房违约金所产生的

损失人民币 10,068,748.51元；
（三）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建设支付中爱文化缴纳行政罚金所产生的损失人民币 723,600元；
（四）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建设支付中爱文化拍卖房屋损失人民币 269,179元；
（五）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建设向中爱文化支付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 2022年 6 月 20 日起依照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至天津建设实际付
清之日止；

（六）请求法院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相关费用由天津建设承担。
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公司将

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 报备文件
（一）《民事起诉状》
（二）《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传票》（(2022)津 0116民初 19012号）

证券代码：603022 证券简称：新通联 公告编号：临 2022-039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次减持前，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芜湖远澈毕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毕方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
36,89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5%。

● 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情况： 毕方投资于 2022 年 8 月 3 日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5%。 本次权益变动后，毕方投
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 18.45%减少至 17.42%。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5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毕方投资发来的《关于所持上海新通联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毕方投资于 2022 年 8 月 3 日至 2022 年 8 月 12 日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5%。 现将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情况

名称 芜湖远澈毕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住所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长江中路 92 号雨耕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内思楼 3F316-45

权益变动时间 2022 年 8 月 3 日-2022 年 8 月 12 日

权 益 变 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减 持 均 价
（元）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2.8.3 人民币普通股 8.24 1,800,000 0.90%

大宗交易 2022.8.12 人民币普通股 9.15 250,000 0.125%

合计 / / / 2,050,000 1.02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变 动 总 股 数
（股 ） 变动比例

芜 湖 远 澈 毕 方 投 资
中心（有限合伙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36,896,200 18.45% 34,846,200 17.42% 2,050,000 1.025%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

制转让的情况。
（三）根据有关规定，本次减持不存在需要预披露的情形。
（四）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影响。
（五）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

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5 日

证券代码：688270 证券简称：臻镭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2 年 09 月 02 日(星期五) 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
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8 月 26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0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半年度
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2 年 09 月 02 日下午 13:00-14:00 举行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09月 02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郁发新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娜女士；独立董事周守利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

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2 年 09 月 02 日 下午 13:00-14: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2 年 08 月 26 日(星期五) 至 09 月 01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投资部
电话：0571-81023677
邮箱：ir@greatmicrowave.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臻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131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2-037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8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和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4号）。

2022年 8月 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国网信
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 号）， 由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导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需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需公开征集投票权的相关议案需要进行调整，上述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事项一并撤销。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131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公告编号：2022-036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2年 9月 9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 8月 24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131 国网信通 2022/8/18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告《关于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导

致《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需进行相应调整，为提高决策效率，统筹进行会
议安排， 将原定于 2022年 8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2 年 9 月 9
日召开。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 9月 9日 10点 00分
2.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2022年 9月 9日
至 2022年 9月 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 9:15-15:00。

3.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 2022 年 8 月 9 日刊登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3号）。

四、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 1800号天府软件园 G区 3栋 10楼（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管理部）。
邮政编码：610041
联 系 人：王定娟
联系电话：028-87333131 传 真：028-68122723
联系邮箱：zqglb@sgitc.com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6 日


